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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78          股票简称：澄星股份          编号：临 2020-030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江阴澄星日化有限公司签订 

退城搬迁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风险提示：1、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和交易作价包含了控股股东江阴澄星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企业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的部分房产和设

备等资产，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江阴澄星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星日化”）最终收到的补偿款金额尚不

能确定，实际补偿结果及分配方案以正式评估报告和经市政府审定的价格为

准。2、目前，公司新工厂的选址和正式搬迁方案均尚未确定，搬迁进展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公司正在抓紧制定相关搬迁方案，搬迁所涉及的公司将在新

工厂正式建成投运后才会搬迁，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 2020年 6月 9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企业退城搬迁的函>的公告》及《关

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江阴澄星日化有限公司收到<关于对江阴市梅园大街 618号、斜

泾路 23号-25号、斜泾路 27号企业退城搬迁的函>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0-026、

2020-027)。2020年 6 月 9日，江阴市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甲方”）与公司及

子公司澄星日化、控股股东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企业江阴澄星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热电厂（以下合称“乙方”）签署了《江阴市澄江街道梅园大街 618号、斜

泾路 23号-25号、斜泾路 27号企业退城搬迁补偿总协议书》，被收储的土地面积为

403,161平方米，有证房屋面积为 24,997.39平方米，无证房屋面积以评估公司按 2020

年 6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正式进场丈量并经江阴市审计局审定的面积为准，补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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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预估为人民币 151,185 万元（最终补偿结果及分配方案以正式评估报告和经市政

府审定的价格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一、搬迁补偿背景 

甲方根据江阴市专题会议纪要及退城搬迁有关政策等，结合城市发展规划，支持

公司优化区域布局，做强做优磷化工产业，经双方多次商谈，达成一致共识，并报江

阴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乙方位于江阴市梅园大街 618 号、斜泾路 23 号-25 号、

斜泾路 27 号的企业列入退城搬迁范围，甲方同意就退城搬迁中涉及的收回国有土地

使用权、收购房屋所有权、设备的搬迁费、收购附着物等进行补偿。 

二、搬迁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    方：江阴市土地储备中心 

    实施单位：江阴市人民政府澄江街道办事处 

乙    方：江阴澄星日化有限公司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 
 

1、甲方收购乙方四个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为 403,161平方米（合 604.74

亩），均为国有出让工业用地，四宗土地具体情况为：①土地使用权人：江阴澄星日

化有限公司，使用权面积为 286,217平方米（合 429.33亩），土地证编号为澄土国用

（2013）第 6690 号，该宗地登记座落于江阴市澄江街道斜泾村（现公安门牌号为梅

园大街 618 号）；②土地使用权人：江阴澄星日化有限公司，使用权面积为 70,681

平方米（合 106.02亩），土地证编号为澄土国用（2008）第 20206号，该宗地登记座

落于江阴市澄江街道斜泾村（现公安门牌号为梅园大街 618 号）；③土地使用权人：

江阴澄星日化有限公司，使用权面积为 28,930平方米（合 43.39亩），土地证编号为

澄土国用（2011）第 16025 号，该宗地登记座落于江阴市斜泾路 23 号-25 号；④土

地使用权人：江阴澄星日化有限公司，使用权面积为 17,333 平方米（合 26 亩），土

地证编号为澄土国用（2008）第 17228号，该宗地登记座落于江阴市斜泾路 27号。 

2、甲方收购乙方上述四宗地上房屋所有权，其中有证房屋面积为 24,9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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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澄房证澄字第 012200060号、澄房权证江阴字第 010407102

号，房屋所有权人为江阴澄星日化有限公司；无证房屋面积以评估公司按 2020 年 6

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正式进场丈量并经江阴市审计局审定的面积为准。 

3、评估机构：江苏中泰广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无锡宝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评估基准日：2020 年 6 月 30 日，并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出具正式评估

报告。 

5、搬迁补偿方式：货币补偿，无安置和产权调换。 

6、搬迁补偿 

目前正式评估报告尚未完成，补偿价格参照相关企业搬迁补偿标准，补偿总价格

预估为人民币 151,185 万元（最终补偿结果及分配方案以正式评估报告和经市政府审

定的价格为准，并按乙方的四个主体对应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金额进行补偿款分配。

评估机构将根据各项资产权属情况分别进行评估，公司、澄星日化、江阴澄星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所属的资产将以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7、付款办法 

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在收到乙方公司决议等相关手续的基础上，根据要求向乙方

支付首笔搬迁补偿款（首笔搬迁补偿款金额暂定为人民币 4.3 亿元）。待乙方将本协

议项下收购宗地上的房屋、附属物等拆除，向甲方以净地形式交地，经甲方及实施单

位验收通过，并向甲方提供经市生态环境局备案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后，甲方于

联合验收合格之日起两个月内支付剩余搬迁补偿款。 

8、搬迁期限：2023 年 12月 31日前。 

三、决策审议情况 

2020 年 6 月 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江阴市澄江街道梅园大街 618 号、斜泾路 23 号-25

号、斜泾路 27 号企业退城搬迁补偿总协议书>的议案》。本协议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生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企业退城搬迁的全部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事项表示事前认可并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认为公司此次签订《江阴市澄江街道梅园大街 618 号、斜泾路 23 号

-25 号、斜泾路 27 号企业退城搬迁补偿总协议书》有利于公司优化区域布局，做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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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磷化工产业，促进公司转型升级，为建设绿色环保、智能化工厂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补偿方式及补偿金额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综上：独立董事同意通过上述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搬迁事项是根据江阴市退城搬迁有关政策，结合城市发展规划，优化区域布

局，同时支持公司做强做优磷化工产业，促进公司转型升级、建设绿色环保、智能化

工厂的发展需要，经江阴市澄江街道牵头，江阴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会同公司进行了

多次商谈，达成一致的共识。 

上述搬迁事项预计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暂不构成重大影响。搬迁将涉及公司、全

资子公司澄星日化，以及租用公司房产作为生产经营场所的全资子公司江阴澄星大厦

酒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江阴澄泓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孙公司无锡澄

泓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上述公司 2019 年度合计销售收入为 19.46 亿元，占上市公

司 2019年度合并营业收入的 58.80%。目前上述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为保障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经公司与江阴市土地储备中心协商，公司可继续在现址无偿开展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公司将着手研究产业布局调整及生产经营场

所整体搬迁方案，并与江阴市土地储备中心协商具体搬迁解决方案，并及时履行相关

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五、其他事项 

根据协议约定，搬迁补偿款项将分批到账，公司将根据搬迁补偿款项到位情况进

行相应会计处理，预计补偿款到位将对公司当年的财务指标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具体

数据最终以经年审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数据为准。 

六、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的乙方资产和交易作价包含了控股股东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企业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的部分房产和设备等资产，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澄星日化最终收到的补偿款金额尚不能确定，实际补偿结果及分配方案以正式评

估报告和经市政府审定的价格为准。 

2、目前，公司新工厂的选址和正式搬迁方案均尚未确定，搬迁进展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公司正在抓紧制定相关搬迁方案，搬迁所涉及的公司将在新工厂正式建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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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后才会搬迁，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搬迁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月 11日 


